
第Blf~t里畫u 的社會學分析

鄰
里
計
畫
(
口
已
開r
r
o
H
F
O
O
A

立
自
口
戶
口
也
是
近
年
來
我
國
實
施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中
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其
實
施
的
成
投
白
是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成
果
密
切
相
關
的
。
在
本
文
中
將
眼

都
市
社
會
學
的
觀
點
分
析
鄰
里
的
要
素
及
理
想
的
鄰
里
，
以
便
於
使
我
們
瞭
解
鄰
里
計
畫

應
努
力
的
方
向
，
英
望
從
理
論
中
對
現
行
的
村
里
鄰
制
度
提
出
一
些
實
際
的
建
議
，
使
社

區
發
展
更
為
健
全
。

鄰
旦
的
要
素

在
擬
定
及
執
行
鄰
里
計
章
時
，
我
們
需
先
明
瞭
鄰
里
的
構
成
要
素
，
以
使
我
們
界
定

鄰
里
計
畫
的
目
標
及
要
素
間
的
關
係
。
依
社
會
學
家
只
叩
口
叩
門
(
】
法
∞

L
N
)
，
鄰
里
有
三

個
基
本
要
素
，
一
是
鄰
里
區
域
古
巴
m
F
Z
H
F
O
O
已
)
，
它
是

一
個
小
的
地
區
單
位
，
為
大

社
區
中
的
分
支
，
二
是
鄰
居
古
巴
加
5

日
的
)
，
即
困
地
緣
而
形
成
的

一
種
人
際
關
係
，

三
是
鄰
里
活
動
(
口
何
一
個
目

σ
O
H古
巴
，
即
因
地
綠
及
鄰
居
關
係
而
形
成
的
行
為
。
由
遺
三

個
基
本
要
素
諒
我
們
詳
細
分
析
其
它
的
理
論
界
定
及
實
際
上
的
界
定
。
首
先
說
鄰
里
區
域

，
社
會
學
家

c
g
m
(
3
2凶
。
)
認
為
這
個
區
域
有
特
定
的
界
限
及
社
會
特
徵
，
但
它
在

社
會
關
係
上
並
非
自
給
自
足
，
在
文
化
上
亦
非
與
眾
不
同
;
另
有
些
學
者
較
重
視
鄰
里
地

域
屬
於
都
市
社
區

Q
S
O
建
立
c
g

已

g
E
m
f
-
u斗
∞L
N
d
龍
冠
海
，
民
六

一
年
，

一
四

二
頁
)
，
他
們
較
不
重
視
鄉
村
社
區
中
的
鄰
里
區
域
。
另
在
實
際
上
，
拉
照
臺
灣
省
各
縣

市
實
施
地
方
自
治
綱
要
第
五
條
之
規
定.. 

「
鄉
鎮
縣
市
區
以
內
之
編
制
為
村
里
，
村
里
內

之
一
編
制
為
鄰
。
」
而
造
福
依
政
治
地
域
而
區
分
之
鄰
里
與
社
會
學
中
之
鄰
里
有
些
不
同
，
一

是
政
治
上
的
鄰
里
為
制
定
的
制
度
，
而
社
會
學
中
之
鄰
里
為
自
生
的
關
係
;
二
是
政
治
上

的
鄰
里
為
一
種
行
政
機
構
，
執
行
鄰
里
事
務
，
而
社
會
學
中
之
鄰
里
看
重
人
際
關
係
及
地

區
意
識
而
言
。
雖
然
二
者
在
實
際
的
界
定
中
有
其
差
異
，
但
政
治
上
的
界
定
合
乎
實
際
需

要
，
能
使
制
定
的
鄰
里
制
度
與
實
際
關
係
配
合
，
促
進
維
持
鄰
里
中
已
有
的
自
生
關
係
，

且
能
藉
由
行
政
機
能
促
進
鄰
里
中
的
人
際
關
係
及
社
區
發
展
，
尤
其
在
今
日
工
商
社
會
中

鄰
里
關
係
已
較
少
為
自
生
的
，
非
得
由
行
政
機
構
中
之
鄰
里
村
等
地
方
制
度
來
達
成
各
種

目
標
，
為
地
方
建
設
及
人
際
關
係
的
增
長
維
持
提
供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所
以
，
村
里
鄰
的
畫

分
不
能
僅
臥
行
政
上
的
方
便
，
而
需
在
「
使
民
」
「
利
民
」
的
前
提
下
，
與
社
會
環
境
相

配
合
，
亦
即
需
依
靠
居
民
的
特
質
及
需
要
而
輩
分
，
自
然
還
在
人
口
密
集
地
區
很
難
將
行

政
區
域
與
社
會
特
徵
相
配
合
，
但
至
少
需
將
村
里
鄰
的
輩
分
與
社
區
發
展
相
配
合
(
薄
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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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
，
民
六
十
年
)

次
論
及
鄰
居
這
個
要
素
。
它
代
表
著
困
地
綠
所
產
生
的
一
種
人
際
關
係
，
它
是
與
朋

友
不
同
的
，
因
閉
友
是
由
基
本
固
體
(
有
百
但
是
嗯O
口
已
所
產
生
的
，
朋
友
間
有
親
密

的
友
誼
(
註
一
)
，
而
鄰
居
中
不
一
定
有
，
自
然
在
許
多
時
候
朋
友
亦
是
好
鄰
居
，
或
因

鄰
居
而
成
好
間
友
，
這
尤
其
在
較
窮
苦
的
社
區
中
最
明
顯
(
的
名
古
已FS
a
u
u
肉
色
。
于

巴
S
U
O

宮
的
"
這
2
)
。、

此
外
，
鄰
居
亦
與
同
事
、
親
戚
等
關
係
不
同
，
同
事
是
在
同
一

工
作
組
織
中
所
形
成
的
關
係
，
可
能
是
親
密
的
，
也
可
能
毫
無
關
係
;
親
戚
是
因
血
緣
而

生
的
，
亦
有
遠
近
之
分
;
而
鄰
居
是
因
地
緣
關
係
而
生
，
亦
為
人
際
關
係
的
一
種
，
且
近

年
來
由
於
組
轍
階
層
化
的
影
響
，
同
事
不
見
得
一
定
能
成
為
好
間
友
;
另
且
因
小
家
庭
增

多
，
大
家
庭
較
少
，
親
戚
關
係
也
日
漸
疏
遠
，
故
鄰
居
反
成
為
一
個
取
代
角
色
了
。
自
然

鄰
居
並
不
能
完
全
取
代
朋
友
、
親
戚
、
同
事
等
人
際
關
係
，
但
其
角
色
已
日
形
重
要
，
不

過
，
對
鄰
里
計
查
者
而
言
，
切
不
可
認
為
鄰
居
可
取
代
所
有
的
人
際
關
係
，
在
擬
定
計
童

時
應
暸
解
居
民
的
職
業
特
徵
、
家
庭
特
質
、
社
會
經
濟
地
位
、
朋
友
關
係
等
以
為
參
考
，

若
一
社
區
內
之
居
民
在
閉
友
、
親
戚
等
非
鄰
居
關
係
內
得
到
浦
足
，
自
隱
以
現
有
關
係
為

重
，
逐
次
發
展
居
民
之
認
同
感
及
鄰
里
關
係
，
而
不
可
採
強
迫
性
的
手
段
發
展
鄰
里
關
係

，
否
則
一
會
使
居
民
原
有
人
際
關
係
受
到
破
壞
，
二
來
可
能
使
居
民
產
生
反
感
。
這
在
促

進
居
民
參
與
上
尤
需
注
意
的
，
社
區
計
畫
人
員
不
必
對
最
初
鄰
里
參
與
者
而
沮
喪
，
因
很

可
能
居
民
在
他
處
能
獲
漏
足
，
民
計
宰
一
人
員
也
不
可
因
此
而
責
怪
居
民
或
強
行
要
求
居
民

參
與
，
而
需
採
一
位
一
間
接
的
方
法
，
如
獎
勵
、
登
門
拜
訪
，
請
鄰
居
中
熱
心
社
區
發
展
者

進
行
遊
說
，
配
合
大
多
數
人
的
時
間
舉
辦
活
動
。
此
外
社
區
計
畫
人
員
的
理
想
也
無
需
握

的
太
高
，
需
明
瞭
鄰
里
僅
為
人
際
關
係
的
一
種
。

再
者
論
及
鄰
里
活
動
這
個
要
素
。
鄰
里
活
動
之
範
闇
很
廣
，
但
是
與
鄰
里
的
功
能
密

切
相
關
的
，
這
我
們
將
於
下
節
詳
論
。
而
於
此
，
我
們
僅
描
述
鄰
里
活
動
的
內
容
，
一
般

言
，
鄰
里
的
活
動
可
分
為
下
列
幾
類
，
一
是
康
樂
活
動
性
的
，
如
球
類
、
戲
劇
類
等
;
二

是
服
務
性
活
動
，
如
老
人
服
務
、
貧
民
服
務
;
三
是
救
助
性
活
動
，
如
臨
時
送
醫
、
家
庭

變
故
時
之
救
助
;
四
是
工
程
活
動
，
如
興
建
排
水
溝
、
改
善
鄰
里
衛
生
、
修
建
巷
道
;
五

是
教
育
性
活
動
，
如
家
事
座
談
、
子
女
養
育
心
得
交
換
;
六
是
經
濟
性
活
動
，
如
標
會
、

共
當
鄰
里
建
設
基
金
;
七
是
鄰
里
安
全
活
動
，
如
守
望
相
助
巡
邏
;
八
是
集
會
性
活
動
，

討
論
處
理
鄰
里
活
動
之
賞
施
。
上
述
這
些
活
動
自
需
按
照
鄰
里
之
實
際
情
況
加
以
做
彈
性

的
調
整
，
親
鄰
里
居
民
的
需
要
而
定
。
目
前
我
國
的
社
區
計
畫
多
偏
重
於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
，
這
據
黃
大
洲
(
民
六
十
四
年
)
之
調
查
發
現
顯
示
這
是
最
符
合
一
般
人
需
要
的
，
但
這

與
社
區
計
畫
人
員
之
理
想
並
不
相
符
合
，
他
們
多
重
視
精
神
倫
理
的
社
區
建
設
。
筆
者
認

為
各
種
建
設
自
應
以
人
民
需
求
為
準
'
雖
然
精
神
倫
理
的
建
設
亦
為
重
要
，
但
現
階
段
自

應
重
視
工
程
建
設
來
浦
足
人
們
需
求
，
當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完
成
後
，
居
民
自
會
逐
漸
重
視

精
神
倫
理
等
社
會
建
設
，
故
社
區
或
鄰
里
計
畫
人
員
在
執
行
各
種
活
動
時
，
應
以
完
成
工

程
建
設
為
先
，
利
用
其
它
活
動
為
輔
，
對
於
居
民
重
視
工
程
建
設
不
必
氣
餒
，
也
不
能
認

為
一
般
居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之
意
義
不
瞭
解
，
而
且
社
區
計
畫
的
理
想
及
實
施
在
我
國
與
歐

美
諸
國
情
況
並
不
相
同
，
歐
美
諸
國
各
種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早
已
完
成
，
所
以
他
們
較
重
視

社
區
及
鄰
里
中
的
精
神
建
設
，
其
理
想
是
使
居
民
有
認
同
感
、
聚
合
力
等
親
密
的
社
會
關

係
'
而
我
國
情
形
不
同
自
應
首
重
社
區
工
程
建
設
，
前
以
社
區
及
鄰
里
計
畫
人
員
需
分
辨

國
情
不
同
，
在
現
階
段
中
木
、
必
因
社
區
鄰
里
理
想
未
能
達
成
而
沮
喪
，
而
需
先
漏
足
一
般

居
民
所
需
為
目
的
，
配
合
其
它
建
設
。

鄰
里
功
能
與
鄰
里
計
畫

鄰
里
的
功
能
與
其
理
想
密
切
相
關
，
社
會
學
家
們
在
分
析
鄰
里
的
功
能
時
多
依
其
理

想
而
評
估
功
能
的
實
施
，
因
此
在
描
述
鄰
里
的
功
能
時
，
實
際
上
己
說
明
了
鄰
里
的
理
想

。
下
面
我
們
將
分
述
這
些
功
能
及
理
想
，
以
作
為
鄰
里
計
畫
參
考
，
另
就
鄰
里
的
實
際
狀

況
與
理
想
鄰
里
的
差
異
作
為
討
論
，
亦
為
鄰
里
計
畫
提
供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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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鄰
里
能
增
長
都
市
秩
序

社
會
學
家
只
巴
巴

(
H
U
g
-
巳
小
)
認
為
在
混
亂
且
分
散
援
雜
的
都
市
社
會
中
，
鄰
里

能
給
居
民
自
然
秩
序
的
法
則
。
還
是
因
都
市
社
會
中
異
質
性
高
，
常
給
人
無
所
適
從
，
惟

有
依
賴
於
鄰
里
給
予
個
人
秩
序
感
、
安
全
感
及
穩
定
感
，
所
以
許
多
學
者
認
為
鄰
里
計

畫
可
增
長
都
市
的
秩
序
性
，
社
會
學
家
。
一
位
和
明
白
自

(
3叫
弘
一
旦
∞
)
認
為
當
大
規

模
的
都
市
或
社
區
計
畫
完
成
後
，
鄰
里
計
畫
、
必
賓
出
現
以
維
持
都
市
秩
序
;
另
一
學
者

出
品
的
(
】
法
∞
…
泣
!
訟
)
則
認
為
大
規
模
的
都
市
計
畫
僅
對
商
人
及
專
業
工
作
者
提
供
私
人

利
益
，
它
並
不
能
使
所
有
的
居
民
享
有
其
利
益
，
因
此
他
主
張
用
鄰
里
計
畫
來
補
充
都
市



計
鄰
的
不
足
，
使
都
市
秩
序
趨
於
穩
定
，
另
且
他
認
為
鄰
里
想
輩
能
假
使
環
境
得
以
保
護

，
且
能
使
人
口
不
再
過
於
集
中
於
都
市
中
。
此
外
，
。
但
口
的(
3
S
U
M
S
-

也
)
認
為
鄰
里

開
係
的
發
揮
及
鄰
里
計
畫
的
拓
展
能
減
少
貧
民
直
反
抗
都
市
文
明
的
出
現
，
使
都
市
秩
序

能
妙
維
持
;
另
且
他
認
為
實
行
大
姐
模
的
都
市
計
畫
會
破
燒
傷
害
到
鄰
里
的
生
活
，
故
他

主
張
運
用
鄰
旦
計
畫
來
改
善
都
市
生
活
，
維
持
都
市
秩
序
(

】
法
∞
U
N
R
M
-
1
)

。

我
國
早
先
實
施
都
市
計
畫
，
近
來
則
施
行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做
為
都
市
計
畫
之
輔
，
此

為
相
當
進
步
的
現
象
，
使
都
市
秩
序
更
趨
穩
定
。
但
不
可
諱
言
的
，
都
市
計
畫
中
許
多
的

項
目
間
接
地
破
壞
了
鄰
里
關
係
'
如
貧
民
窟
的
拆
除
使
得
其
中
親
密
的
鄰
里
開
係
受
到
破

壞
，
增
加
了
都
市
中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因
此
在
都
市
計
畫
中
需
與
社
區
或
鄰
里
計
畫
配
合
，

共
同
解
決
貧
民
窟
的
問
題
，
若
能
將
貧
民
窟
中
的
居
民
整
體
的
遷
移
到
國
民
住
宅
，
使
其

鄰
里
關
係
得
以
維
持
最
好
，
這
樣
貧
民
在
新
的
環
境
也
可
相
互
照
顧
，
旦
政
府
也
較
易
傳

播
政
策
，
輔
導
其
就
業
，
這
樣
都
市
秩
序
才
算
能
維
持
，
否
則
居
民
四
散
各
處
，
不
僅
不

易
接
受
政
府
輔
導
，
且
他
們
人
際
關
係
斷
紹
，
不
易
重
新
調
適
，
問
題
增
多
，
都
市
秩
序

反
而
不
易
維
持
。
另
我
們
需
注
意
的
意
見
，
若
都
市
計
畫
僅
能
使
中
上
層
階
級
受
益
，
則

政
府
應
考
慮
增
加
都
市
建
築
及
一
房
地
稅
，
以
其
作
為
輔
助
貧
民
窟
者
就
業
遷
移
之
用
，
另

可
用
其
作
為
鄰
里
經
費
;
或
者
政
府
應
減
少
都
市
計
畫
經
費
，
增
加
社
區
及
鄰
里
發
展
的

經
費
，
如
此
或
可
避
免
使
都
市
人
口
過
於
集
中
，
使
社
區
鄰
里
中
的
環
境
得
以
維
護
，
更

可
使
都
市
秩
序
得
以
維
持
。

二
、
鄰
里
居
民
可
協
助
政
府
推
行
鄰
里
服
務

社
會
學
家
。
但
日

(
3
2
)怯
于
吋
)
認
為
鄰
里
居
民
能
幫
助
鄰
里
機
構
從
事
各
種
服

務
，
另
社
會
學
家
控
品
叩
門

h
w
U
R
E
m
g
(這叫
∞
u
h∞
#
l
u
)認
為
鄰
里
居
民
可
透
過
其

對
政
府
官
員
或
選
舉
的
影
響
推
行
鄰
旦
服
務
。
綜
上
二
者
之
說
鄰
里
居
民
有
協
助
政
府
執

行
鄰
里
計
畫
的
角
色
，
而
且
可
透
過
政
治
上
的
影
響
力
，
使
政
府
明
瞭
鄰
里
所
需
，
以
為

擬
定
鄰
里
計
畫
的
參
考
，
可
見
鄰
里
建
設
非
單
方
面
的
，
而
係
政
府
與
居
民
合
力
完
成
的

，
另
且
居
民
需
有
組
織
地
來
執
行
政
府
所
擬
定
的
計
畫
，
有
組
織
地
要
求
政
府
照
顧
到
鄰

里
居
民
的
權
益
。

在
我
國
社
區
計
畫
的
實
施
亦
是
政
府
與
民
間
配
合
，
尤
其
在
經
費
上
明
文
規
定
三
分

之
二
的
款
項
由
政
府
贊
助
，
三
分
之
一
由
民
間
籌
組
，
也
楊
家
股
(
民
六
+
六
年
)
的
分
析

中
發
現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到
六
十
五
年
間
，
社
區
經
費
中
約
有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由
民
間
配
合

，
其
餘
由
省
縣
市
鄉
鎮
政
府
補
助
及
配
合
，
可
見
實
際
上
民
間
配
合
款
及
捐
助
超
過
了
明

文
規
定
，
顯
示
了
民
間
對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的
支
持
與
協
助
。
不
過
雖
然
民
間
配
合
的
經
費

很
多
，
但
這
個
工
作
部
多
是
由
政
府
單
方
面
來
執
行
，
一
般
民
眾
較
少
出
心
力
，
依
據
林

瑞
穗
(
民
六
十
七
年
，
三
八
1

六
二
頁
)
發
現
顯
示
在
蓋
北
之
千
秋
及
保
福
兩
個
社
區
中

約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人
對
社
區
發
展
未
出
錢
出
力
，
約
三
分
之
一
的
人
會
出
錢
出
力
，
其
餘

的
三
分
之
一
不
知
家
襄
是
否
會
出
錢
出
力
，
這
顯
示
了
雖
然
社
區
發
展
的
民
間
配
合
款
項

可
達
成
且
能
超
過
，
但
民
間
對
經
費
的
贊
助
非
普
遍
性
的
;
另
且
出
錢
者
必
比
出
力
者
多

，
可
更
顯
示
了
對
社
區
發
展
出
力
者
之
少
。
此
外
，
據
黃
大
洲
(
民
六
十
四
年
)
的
研
究

中
發
現
大
多
數
的
居
民
認
為
出
錢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是
合
理
的
，
但
社
區
理
事
長
們
多
數
認

為
籌
措
人
民
款
自
有
困
難
，
這
一
史
顯
示
了
民
間
知
道
應
為
社
區
發
展
盡
心
力
，
但
實
際
上

心
有
餘
力
不
足
。
出
這
些
研
究
所
示
一
般
民
間
並
未
能
普
遍
地
執
行
社
區
計
畫
的
理
想
，

亦
未
能
普
遍
地
協
助
政
府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更
不
論
民
間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反
應
了
。
為
了

解
決
這
個
問
題
，
社
區
及
鄰
里
計
畫
人
員
應
多
利
用
各
種
活
動
機
會
敦
促
居
民
實
際
參
與

社
區
及
鄰
里
建
設
，
使
一
般
人
皆
明
瞭
社
區
及
鄰
里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。
自
然
現
階
段
的
社

區
建
設
以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為
童
，
一
般
人
出
錢
比
出
力
多
的
重
要
，
且
也
有
許
多
民
眾
無

力
出
錢
也
無
法
出
勞
力
，
這
時
可
請
求
他
們
對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活
動
多
出
力
，
做
的
一
社
區

及
鄰
里
活
動
的
規
畫
執
行
的
工
作
，
以
盡
其
心
力
;
這
種
方
式
也
可
促
成
他
們
協
助
政
府

推
行
建
設
的
心
願
'
也
可
由
這
些
人
中
明
瞭
社
區
鄰
里
建
設
計
畫
中
他
們
的
所
需
，
以
向

上
反
應
。
若
社
區
建
設
不
能
較
普
遍
的
參
與
，
實
是
社
區
發
展
的
一
大
阻
礙
，
所
臥
社
區

鄰
里
計
畫
人
員
應
將
不
能
出
錢
也
勞
力
但
熱
心
社
區
發
展
者
組
織
起
來
從
事
他
項
社
區
鄰

旦
活
動
，
使
他
們
自
實
際
參
與
中
明
瞭
地
方
所
需
請
政
府
協
助
或
改
進
，
如
此
才
不
致
於

使
社
區
鄰
里
計
畫
僅
有
助
於
出
錢
者
的
利
益
，
而
忽
略
一
般
人
的
意
見
，
這
樣
才
能
使
社

區
鄰
里
居
民
普
通
協
助
政
府
社
區
鄰
里
計
畫
的
施
行
，
普
遍
地
向
政
府
反
應
居
民
所
需
)

普
遍
地
享
有
社
區
鄰
里
發
展
的
成
梁
，
則
此
成
果
才
能
更
加
維
護
。

三
、
鄰
里
能
增
長
地
方
歸
屬
感
及
國
家
的
忠
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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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
多
社
會
學
家
皆
認
為
鄰
里
有
增
長
地
方
歸
屬
感
的
功
能
，
亦
叩
藉
由
鄰
里
參
與
，

居
民
可
有
較
多
的
人
際
接
觸
，
而
增
長
鄰
里
的
認
同
感
、
安
全
感
及
穩
定
感
(
肉

m
H
H
O
P

-
u
m∞
L
M
卦
。
但
口
的
u
-
m
v
m

∞
…N
M
R
-斗
U
G
H
M
鬥
血
口
已
明
阻
〈P

】
m
v
J
I
…u
h
H
J
1
1

月
叩O
N
U出
口
口
芯
片
喝
-
U
J可∞U

E
油
l
z
r
同
志
的L
Z
∞
以
∞
l
a
a
)。
這
些
感
覺
使
得
居
民
與
整
個
鄰
里
整
合
為
一
，
使

居
民
瓜
，
鄰
里
發
展
為
首
要
目
標
，
亦
使
居
民
減
少
其
遺
徒
，
減
少
他
們
受
外
在
世
界
的
威

脅
。
不
過
上
述
僅
是
個
理
想
，
實
際
上
由
於
現
在
社
會
受
組
織
科
層
化
及
個
人
主
義
的
影

響
，
鄰
里
關
係
在
實
際
上
與
在
理
想
上
差
距
很
大
，
而
且
在
一
般
人
心
中
朋
友
的
分
量
比

鄰
居
來
得
重
要
，
更
因
而
使
理
想
的
鄰
里
功
能
未
能
發
揮
。
社
會
學
家
們
對
未
來
鄰
里
是

否
能
發
揮
這
一
種
理
想
的
功
能
有
三
種
不
同
的
看
法
，
一
是
「
最
少
的
觀
點
」
(
旦
旦
旦

有
同
的
胃
口
已
品
的
)
;
二
是
「
自
生
的
觀
點
」
(
叩

B
R
m
m
E
H
U叩
門
的
百
叩
門
叮
叮
)
;
三
是
「
動
態

的
觀
點
」
(
身
E
B
U

』
芯
片
的
百
叩
門
一
品
的
)
。
〔
出

E
S
P
-
2
∞
…E
M
-
-
2
)絃
分
述
於
后
•• 

「
最
少
的
觀
點
」
是
認
為
鄰
里
的
功
能
愈
來
愈
不
易
執
行
，
最
後
鄰
旦
僅
能
維
持
一

些
最
簡
單
的
功
能
，
如
急
救
互
助
之
類
的
。
換
言
之
，
鄰
里
最
終
僅
有
很
少
的
基
本
人
際

關
係
的
功
能
了
。
(
只
叩
門
戶mF
S
S
L
N
H
l
a
u
t
有
皂
白
g
L
Z
T
E
m
n
V
R
L
U斗
a
u
c
g
m
u

】
法
∞
)
。
只
色
叩
門
認
為
這
是
因
為
人
們
對
鄰
里
中
人
際
關
係
界
定
的
很
狹
窄
很
不
明
顯
，

故
一
般
人
心
中
只
曉
侮
鄰
居
有
緊
急
五
助
或
借
個
糖
之
類
的
一
般
互
助
，
而
並
不
會
想
與

鄰
居
親
密
的
交
個
朋
友

(
s
a
-
-
u
a
!
∞
)
。
司
丘
吉
呂
(
告
訴
)
則
認
為
由
於
鄰
里
僅
為

大
都
市
的
一
部
分
，
人
們
多
關
心
都
市
中
發
生
了
什
麼
事
，
，
而
較
不
關
心
鄰
里
之
事
，
亦

即
都
市
之
吸
引
力
較
鄰
里
為
大
，
所
以
鄰
旦
只
有
最
少
的
功
能
了O
M
A
u
n
V
O
H
Q

還
3
區

分
了
真
正
的
鄰
居

(
2自
戶
口
仿
古
5

月
的
)
及
僅
是
鄰
居
而
已
C
C叩
門
口
叮
叮
5

月
的
)
，
而

發
現
轉
變
僅
是
鄰
居
關
係
為
親
密
的
真
正
鄰
居
關
係
是
受
下
列
因
素
影
響
的
﹒
﹒
功
能
上
前

需
(
如
互
助
)
，
眼
前
的
關
係
、
雙
方
有
無
其
它
選
擇
(
如
閉
友
)
。
但
在
今
日
社
會
中

上
三
種
因
素
已
愈
來
愈
小
了
，
即
鄰
里
互
助
巴
愈
來
愈
不
重
要
，
自
前
的
關
係
也
不
一
定

造
成
真
正
的
鄰
居
，
鄰
居
們
在
鄰
里
外
有
更
多
選
擇
間
友
的
機
會
，
所
以
鄰
里
僅
餘
下
少

數
功
能
了
。
。
呂
的
(
也
E
U
E
ι
-
8
)認為
鄰
里
居
民
的
異
質
性
，
如
不
同
職
業
、
籍
別

、
年
齡
等
，
使
得
社
會
互
動
減
少
，
鄰
居
間
的
友
誼
不
易
建
立
，
故
鄰
里
功
能
愈
來
愈
少

。

第
二
種
觀
點
為
「
自
生
的
關
係
」
，
即
鄰
里
居
民
能
自
動
地
組
織
起
來
處
理
地
方
事

務
，
尤
其
當
他
們
明
瞭
鄰
里
發
展
的
重
要
性
時
。
古
巴
已

2
.

】
Z
N
u
t宅
戶
的o
p
s
a
a
u

回
E
S
P
-
喝
早
已
H
O
B
-
3
2
)
E
E
E
(
3
β
)認
為
鄰
里
在
危
機
環
境
中
能
採
一
致

的
行
動
，
並
且
能
有
相
似
的
感
覺
，
亦
即
為
了
維
護
鄰
里
(
兮
『

g
a
m
a

口
叮
叮
叮σE
F
o
a

)
而
有
設
計
社
區

(
n
S
E
S已
的
O
B
B
E
-
G
)…的
出
現
。
出
口
皂
白
(
3豆
)
則
認
為

自
生
的
關
係
可
產
生
知
覺
的
社
區

(
n
O
D
m
n
Z
E
S
E
E
S
-

門
同
)
，
亦
即
社
區
為
了
解
決

其
內
在
及
外
來
的
困
難
以
維
持
地
方
上
的
凝
聚
力
和
情
緒
，
而
會
有
正
式
社
區
組
織
的
形

成
，
就
社
區
內
而
言
，
社
區
組
織
可
提
供
鄰
里
活
動
，
且
可
將
社
區
利
益
和
社
區
所
需
以

實
際
的
行
動
來
執
行
之
;
另
對
社
區
外
而
昔
日
，
社
區
組
織
可
合
法
地
代
表
發
個
社
區
與
外

在
機
構
聯
絡
。
訟
。
口
由
亡
法
品
)
研
究
7
購
物
行
為
後
發
現
當
居
民
缺
乏
與
社
區
主
觀
的
社

會
聯
緊
時
，
則
會
利
用
個
人
主
觀
的
象
徵
(
的
山
區
σ
已
的
)
來
表
達
他
們
對
社
區
的
感
覺
，

如
利
用
市
場
來
建
立
居
民
的
友
誼
，
藉
由
與
市
場
中
的
工
作
人
員
來
閑
談
社
區
事
務
。
換

言
之
，
經
由
這
種
自
生
的
關
係
取
代
社
區
(
己
的
自
一
O
E
n
o
B
B

呂

ξ
)
或
象
徵
社
區
(

的
明
白σ
o
-
z
n
o
B自
己
旦
司
)
形
成
了
。

第
三
種
觀
點
為
出
口
皂
白

(
3昌
一
E
U
-
-
2
)的
「
動
態
社
區
情
緒
觀
」
，
他
認
為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遠
緝
的
過
程
，
於
其
中
可
區
分
為
幾
個
階
段
。
第
一
個
社
區
發
展
的
階

段
為
殘
餘
的
鄰
里

(
H
B
E
E
-
5
-
m
E
E
F
O
色
的
)
，
這
時
鄰
里
僅
有
少
數
的
基
本
功
能

，
如
急
救
互
助
。
換
言
之
殘
餘
鄰
里
之
區
分
是
立
基
於
上
述
「
最
少
的
觀
點
」
。
第
二
個

階
段
為
自
生
的
社
區
(
由
自
己
官
E
n
o
s
B
E

叩
門
同
)
，
是
為
應
付
外
來
及
內
在
威
脅
而
產

生
的
。
第
三
個
階
段
為
知
覺
社
區

(
n
g
Z
E
E
S
E
E
S
-
Q
)的
形
成
，
這
與
前
一

階
段
不
同
，
因
此
階
段
社
區
中
有
組
織
出
現
，
可
執
行
理
想
的
社
區
鄰
里
功
能
，
這
與

g
H
m叩
門
阻
且
已
叩
門
萃
的O
口

(
3斗
∞
u
a
M
)所
謂
的
科
層
化
鄰
里

(
σ
E
g
z
n
H
E

門
戶
口
口
立
思
l

Z
H
F
O
O已
)
相
似
。
第
四
個
階
段
的
象
徵
社
區
或
取
代
社
區
，
即
人
們

會
自
覺
地
利
用
象

徵
建
構
一
個
取
代
社
區
，
特
別
是
一
些
與
實
際
社
區
無
主
觀
聯
繫
者
。

對
於
上
述
觀
點
，
筆
者
不
盡
贊
同
，
一
因
鄰
里
及
社
區
計
畫
的
概
念
未
被
引
用
二
一

是
我
國
倫
理
觀
念
中
睦
鄰
(
口
叩
門m
v
g江
戶
口
凹
的
明
)
的
重
要
性
被
忽
略
了
。
雖
然
E
E
S

G
Z
N
)提
出
了
設
計
社
區

(
2口
丘
吉
已

n
o
g
g

呂
志
)
的
概
念
，
但
他
僅
重
視
在
社

區
遭
遇
內
在
及
外
在
危
機
中
需
有
自
生
的
社
區
設
計
以
度
過
難
關
。
另
且
宅
己
的

g

c
u
m
a
)及古
-
芯
片
(
s
a
-
-法∞
)
認
為
一
般
居
民
並
不
喜
歡
社
區
及
鄰
里
計
畫
;
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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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鄰
里
計
畫
會
破
壞
其
穩
定
性
(
自g
g
p
-
Z
∞
L
S
)
。
不
過
社
區
鄰
里
計
畫
若
能

小
心
地
擬
定
有
效
地
執
行
，
社
區
發
展
仍
是
很
可
觀
的
。
此
外
，
在
西
方
社
區
建
設
中
，

倫
理
並
未
視
為
重
要
建
設
目
標
，
而
我
國
在
悠
久
文
化
影
響
下
，
睦
鄰
是
一
重
要
的
倫
理

道
德
，
自
應
繼
紹
發
揮
利
用
此
一
美
德
來
完
成
社
區
鄰
里
建
設
。

就
我
國
而
言
，
鄰
里
關
係
已
日
趨
沒
落
，
鄰
里
功
能
已
愈
來
愈
少
，
這
可
能
是
因
一

般
人
對
鄰
里
的
功
能
界
定
很
窄
(
只
色

m
H
u
s
s
)，
或
都
市
的
誘
惑
力
大
於
鄰
里
(

看
色

H
E
P
-
2
小
)
，
或
鄰
里
立
助
功
能
減
少
，
以
前
的
關
係
不
一
定
產
生
好
鄰
居
，
且

個
人
對
朋
友
的
選
擇
機
會
增
多
(
目
的
各
叩
門
"
這
試
)
，
或
因
居
民
的
異
質
性
增
高
了
(

C
P
E
-
-油
2
)

。
依
據
林
瑞
穗
(
民
六
十
七
年
)
的
研
究
發
現
在
千
秋
、
中
央
及
保
一
瞄
三
社

區
中
，
受
訪
人
有
百
分
之
十
三
到
十
五
只
有
限
一
個
鄰
居
交
談
，
甚
至
不
跟
任
何
鄰
居
交

談
;
有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到
百
分
之
七
十
四
的
居
民
仍
維
持
著
基
本
五
助
的
關
係
'
如
借
畜

報
、
碗
盤
、
工
具
及
蔬
菜
等
;
另
串
門
子
聊
天
的
一
尸
數
也
逐
漸
減
少
;
此
外
這
個
研
究
發

現
鄰
居
是
一
般
人
遇
有
緊
急
事
故
或
病
倒
時
首
先
救
助
的
對
象
，
不
過
也
僅
有
百
分
之
四

十
三
到
凹
十
七
的
人
如
此
。
這
個
研
究
顯
示
了
鄰
里
功
能
的
減
少
，
有
如
上
述
「
最
少
的

觀
點
」

(
B
E
自
己
可
叩
門
的
官
兵-2
)所
預
測
的
，
鄰
里
的
功
能
在
逐
漸
減
少
中
，
惟
有
基

木
人
際
五
助
或
救
難
時
維
持
其
緊
急
功
能
。
不
過
依
筆
者
揣
測

一
般
人
仍
會
藉
由
一
些
象

徵
來
建
構
一
個
取
代
社
區

(
4佇
立
0
日
的

O
B
B
S
S
)
，
尤
其
是
婦
女
們
利
用
上
市
場

的
機
會
彼
此
認
識
鄰
唐
或
彼
此
討
論
社
區
及
鄰
里
事
務
;
此
外
老
年
人
或
利
用
公
園
廟
宇

來
相
互
認
識
居
民
談
及
社
區
鄰
里
事
務
。
如
此
取
代
的
象
徵
社
區
較
真
正
的
社
區
更
發
拇

7
其
作
用
。

不
過
自
生
社
區
及
知
覺
社
區
在
我
國
中
仍
屬
少
見
，
一
般
居
民
很
少
為
社
區
鄰
里
事

務
自
動
結
合
起
來
，
更
少
自
勁
地
成
立
有
制
度
的
組
織
，
社
區
及
鄰
里
建
設
反
多
由
政
府

來
執
行
了
。
這
種
現
象
可
由
一
些
實
際
的
社
區
研
究
中
而
發
現
，
李
增
旅
(
民
六
十
八
年

，
一
八
五
|
一
九
三
頁
)
研
究
分
析
了
十
二
個
社
區
後
發
現
居
民
的
質
際
參
與
對
社
區
的

改
善
並
無
顯
著
成
效
，
惟
有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人
員
之
介
入
對
社
區
改
善
有
顯
著
影
響
。
由

這
個
研
究
發
現
可
見
社
區
發
展
多
為
負
責
行
政
人
員
所
貢
獻
，
而
社
區
居
民
較
少
致
力
於

社
區
改
善
，
因
此
喚
起
居
民
自
動
的
參
與
為
當
前
要
務
，
且
需
將
社
區
居
民
組
結
起
來
。

另
林
瑞
穗
(
民
六
十
七
年
，
三
八

l

六
二
頁
)
和
黃
大
洲
等
(
民
六
十
四
年
，
二
四
1

二

一
八
頁
)
皆
於
他
們
的
研
究
中
發
現
大
多
數
的
社
區
居
民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與
建
設
是
居
民
和

政
府
相
互
配
合
的
事
，
由
此
可
見
社
區
發
展
及
鄰
里
功
能
的
發
揮
不
在
於
居
民
不
明
暸
其

角
色
，
而
在
於
居
民
不
知
如
何
有
效
的
組
織
起
來
，
在
社
區
指
導
人
員
的
輔
佐
下
推
展
社

區
建
設
。
若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能
將
居
民
加
以
組
織
促
進
其
參
與
，
社
區
自
然
得
跟
建
設
發

展
，
所
以
筆
者
認
為
行
政
機
構
應
多
想
護
社
區
專
業
人
才
，
增
加
其
服
務
心
，
予
以
專
業

訓
轍
，
使
他
們
能
將
社
區
中
的
鄰
里
居
民
組
織
起
來
，
由
社
區
居
民
配
合
政
府
政
策
自
勁

地
處
理
社
區
事
務
，
如
此
社
區
發
展
才
能
建
金
，
鄰
旦
關
係
才
可
改
善
。
此
外
，
對
社
區

鄰
里
計
畫
人
而
且
一
一
日
，
應
邀
兔
歐
美
各
國
人
民
反
對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的
現
象
，
亦
即
應
避
兔

破
壞
社
區
鄰
里
中
現
有
的
人
際
關
係
'
而
在
於
多
喚
起
居
民
的
自
覺
，
由
居
民
自
己
組
織

起
來
，
自
動
地
處
理
社
區
鄰
里
事
務
，
而
非
要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有
計
畫
的
將
其
組
織
起
來

，
由
社
區
居
民
同
意
給
予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權
力
處
置
地
方
耳
J
葫
。
真
正
的
社
區
及
鄰
里
發

展
應
是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居
輔
導
的
地
位
，
讓
居
民
自
己
決
定
及
執
行
地
方
自
治
。
此
外
社

區
工
作
人
員
應
反
應
居
民
的
需
求
給
上
級
行
政
機
構
，
將
地
方
上
決
定
的
社
區
鄰
里
計
畫

交
予
上
級
機
構
作
為
上
級
機
構
擬
定
計
畫
之
參
考
，
另
由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居
間
協
調
政
府

與
居
民
的
意
見
，
而
非
僅
執
行
上
級
命
令
，
要
求
社
區
鄰
里
人
員
參
與
，
若
如
此
阻
力
必

大
，
社
區
鄰
里
之
建
設
必
不
易
完
成
及
維
護
，
還
在
歐
美
中
常
遭
到
這
個
問
題
(
吋
戶
口
σ

呂
已

O
門F
o
p
-
u
1
)，
所
以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不
得
不
明
瞭
這
個
重
要
的
觀
念
問
題
。

除
了
鄰
里
能
增
長
地
方
歸
屬
感
外
，
只
皂
白

(
3
2
…
Z
B
)
認
為
藉
由
鄰
里
間
的
互

動
可
增
長
對
國
家
的
忠
誠
。
自
然
在
理
論
上

一
般
人
若
因
社
區
鄰
里
計
畫
執
行
的
成
功
，

漏
足
居
民
的
需
要
，
會
感
謝
行
政
機
構
的
努
力
和
政
府
的
效
率
，
而
增
長
了
對
國
家
的
忠

誠
。
但
反
之
若
社
區
計
童
不
很
成
功
，
其
忠
誠
就
會
減
少
，
由
此
可
見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要

性
。
另
外
，
或
有
人
懷
疑
社
區
發
展
後
地
方
意
識
升
高
國
家
概
念
反
而
減
少
，
這
種
顧
慮

在
農
業
社
會
流
動
性
較
小
時
是
應
有
的
，
但
對
都
市
化
的
工
業
社
會
流
動
性
高
則
不
會
，

一
則
國
家
的
忠
心
非
鄰
里
發
展

一
個
因
素
所
決
定
，
二
則
大
家
對
國
家
的
信
心
受
社
區
外

的
問
友
及
政
治
經
濟
發
展
的
影
響
。
據
肉
已
芯
片

(
S
S
L
u
a
l∞)
且
認
為
一
般
人
不
會

將
鄰
里
視
為
整
個
社
會
的
縮
影
，
僅
會
視
其
為
部
分
而
已
。
所
以
社
區
鄰
里
歸
屬
感
只
是
一

人
際
關
係
的
一
種
，
並
不
會
因
此
而
破
壞
國
家
的
忠
誠
，
若
國
家
有
效
地
施
行
社
區
鄰
里

建
設
，
反
使
大
家
對
國
家
生
信
心
及
忠
誠
。

一鈞一



四
、
鄰
里
能
協
助
貧
民
改
善
其
生
活
維
持
社
區

發
展

社
會
學
家

G
E

的

(
3
2…
N
u
a
J
認
為
鄰
里
居
民
間
能
互
助
，
以
救
助
鄰
里
中
之

貧
民
，
尤
其
是
那
些
未
能
為
福
利
機
構
所
照
顧
者
;
另
鄰
里
能
對
那
些
嚮
往
中
產
階
級
生

活
方
式
者
提
供
幫
助
，
尤
其
是
激
起
他
們
的
成
就
動
機
。
因
此
鄰
里
能
改
善
貧
民
的
生
活

且
能
促
使
其
上
進
。
不
過
這
福
理
想
的
鄰
里
功
能
實
際
上
有
賴
於
社
區
組
織
的
制
度
化
、

貧
民
的
合
作
程
度
、
及
社
區
資
源
的
多
寡
，
亦
即
若
社
區
組
織
有
輔
導
貧
民
就
業
的
制
度

，
社
區
資
源
足
移
以
施
行
輔
助
貧
民

，
再
加
上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的
熱
心
協
助
，
貧
民
本
身

願
接
受
幫
助
，
社
區
鄰
里
才
能
有
效
的
改
善
貧
民
的
生
活
，
下
面
就
此
四
因
素
論
我
國
的

貧
民
救
助
。

在
我
國
小
康
計
量
與
社
區
發
展
配
合
實
施
，
對
於
消
除
貧
窮
有
很
大
的
功
效
，
因
此

可
預
言
的
社
區
內
之
貧
民
逐
漸
減
少
。
不
過
，
貧
民
的
減
少
多
是
由
政
府
社
區
發
展
的
努

力
，
而
藉
由
社
區
中
鄰
里
的
協
助
較
少
，
還
是
因
鄰
里
居
民
能
力
有
限
，
不
能
持
久
支
助

貧
民
，
因
此
日
後
政
府
花
在
減
少
社
區
貧
民
的
支
出
勢
必
增
加
，
故
政
府
應
採
積
極
的
角

色
輔
導
貧
民
就
業
，
將
職
業
訓
練
及
家
庭
副
業
推
廣
於
社
區
中
，
必
可
減
少
貧
民
。
另
社

區
資
源
亦
與
貧
民
有
關
，
據
廖
榮
利
(
六
十
四
年
)
的
研
究
發
現
貧
民
多
認
為
社
區
中
對

貧
民
服
弱
的
資
源
太
少
(
百
分
之
七
十
二
)
，
他
認
為
社
區
中
有
貧
民
服
務
資
源
的
缺
乏

有
三
方
面
，
一
是
貧
民
社
區
中
所
能
提
供
的
兔
費
服
務
太
少
，
二
是
因
社
會
資
諒
多
設
在

貧
民
社
區
以
外
的
地
方
或
貧
民
無
法
繳
納
費
用
，
三
是
因
社
會
上
根
本
缺
乏
握
供
現
代
生

活
適
應
所
需
之
服
務
資
源
。
另
由
這
個
研
究
中
發
現
貧
民
大
多
信
任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並

與
之
合
作
，
但
他
們
碰
到
困
難
時
，
並
不
先
找
鄰
居
或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而
是
找
親
友
;
由

此
可
見
社
區
中
社
會
工
作
員
需
加
強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只
得
貧
民
的
信
任
是
不
妙
的
，

童
在
實
際
的
解
決
問
題
，
自
然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在
缺
乏
資
源
的
情
況
下
很
難
具
體
地
對
會

民
服
莓
，
所
以
歸
終
到
底
社
會
資
源
的
多
寡
與
對
貧
民
的
協
助
成
正
比
，
與
對
社
會
工
作

人
員
的
信
心
及
合
作
亦
成
正
比
，
因
此
增
加
社
區
資
源
是
當
前
要
務
。
此
外
，
我
們
亦
需

瞭
解
是
否
每
一
貧
民
皆
希
望
受
政
府
的
救
助
，
依
據
廖
榮
利
(
民
六
十
四
年
)
的
研
究
發

現
大
多
數
貧
民
是
較
依
賴
的
;
可
見
政
府
小
康
計
盡
對
他
們
的
重
要
性
。
上
面
我
們
討
論

了
社
區
鄰
里
中
貧
民
救
助
的
制
度
、
社
區
資
源
與
貧
民
服
務
、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與
貧
民
的

關
係

、
和
貧
民
對
救
助
的
態
度
，
結
論
是
由
貧
民
的
依
賴
感
一
繭
，
社
區
鄰
里
中
貧
民
的

E

助
制
度
及
組
織
應
朝
向
輔
導
貧
民
就
業
而
努
力
，
非
僅
在
金
錢
上
支
助
，
另
需
加
強
社
區

資
源
以
利
於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對
貧
民
的
服
務
，
另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在
處
理
貧
民
事
務
及
接

觸
貧
民
時
應
注
意
到
自
己
的
觀
點
不
一
定
與
貧
民
相
同
，
應
多
瞭
解
體
諒
貧
民
的
想
法
(

廖
榮
利
，
民
六
十
四
年
)

4
間

鄰
里
發
展
是
與
社
區
發
展
合
為
一
體
的
，
在
本
文
中
我
們
分
析
了
鄰
里
的
三
個
要
素

.
﹒鄰
里
區
域
，
鄰
居
及
鄰
里
活
動
，
和
鄰
里
的
四
個
主
要
功
能
﹒
﹒
增
長
都
市
秩
序
，
增
長

地
方
歸
屬
感
及
國
家
忠
誠
、
協
助
政
府
推
行
鄰
里
服
務
、
協
助
貧
民
改
善
其
生
活
維
持
社

區
發
展
。
對
於
鄰
里
的
發
展
，
我
們
希
望
藉
由
社
區
中
的
鄰
里
計
畫
來
強
化
鄰
里
的
三
要

素
，
來
執
行
理
想
的
鄰
里
功
能
，
以
上
我
們
接
討
了
各
種
社
區
中
鄰
里
發
展
的
理
論
及
一

些
實
際
的
經
驗
研
究
，
希
望
能
使
理
論
與
實
際
配
合
，
使
社
區
及
鄰
里
之
計
畫
人
員
及
社

會
工
作
員
在
服
務
社
區
中
作
為
參
考
之
用
。
筆
者
認
為
雖
然
許
多
學
者
根
本
上
反
對
社
區

及
鄰
里
計
畫
之
類
的
社
會
設
計
(
F
-
E
g
o
s
-
這
已
…
金
山
l
U
U
M
U旦旦

B
B
V
-
Z
Y可
]
i

s
u
u另
李
增
綠
(
六
十
八
年
)
對
贊
成
反
對
社
區
發
展
意
見
有
探
討
)
，
不
過
對
一
個
開

發
中
國
家
而
言
，
社
區
及
鄰
里
設
計
有
其
必
需
性
，
但
需
瞭
解
的
是
我
們
需
避
兔
涉
入
歐

美
社
區
及
鄰
里
發
展
缺
點
之
後
塵
，
臥
歐
美
的
經
驗
為
借
鏡
，
配
合
國
情
以
擬
定
執
行
鄰

里
及
社
區
計
畫
。

註
7
.
若
現
別
人
為
朋
友
，
自
應
有
親
密
友
話
，
否
則
非
問
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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